
第五节 我国的环境标准　 

　 

国家为了保护人群健康和维持生态平衡，根据国家的环境政策和有关法令在综合

分析自然环境特性、控制环境污染的技术水平、经济条件和社会要求的基础上，

规定环境中污染物的容许含量和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等的技术规范。

随着环境科学的发展，环境标准的种类越来越多，现有的各种环境标准按内容主

要有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一、环境标准的种类 

目前世界上对环境标准没有统一的分类方法，可以按适用范围划分，按环境要素

划分，可以按标准的用途划分。  

按标准的适用范围可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 

按环境要素划分，有大气控制标准、水质控制标准、噪声控制标准、固体废物控

制标准土壤控制标准等。其中对单项环境要素又可按不同的用途再细分，如水质

控制标准又可分为用水水质标准、渔业用水水质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海水

水质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等。 

各国应用最多的是按标准的用途划分，一般可分为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

准、污物控制技术标准、污染警报标准和基础方法标准等。 

二、制订环境标准的主要依据 

　 ⒈ 以环境质量基准、环境容量和研究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所取得

的资料为依据。⒉ 以能够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效

果为依据；即必须考虑所规 

定的标准在控制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⒊ 区域的环境特点和不同的地区污染源的构成及其分布、密度等因素为

依据；即必 

须考虑污染源所在地区的环境条件(如环境自净能力)和区域范围内污染源的分

布和特点。 

三、我国的环境标准体系 

我国根据环境标准的适用范围、性质、内容和作用，实行三级五类标准体系。三

级是国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五类是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方

法标准、样品标准基础标准。 



(一)环境标准的分级 

1. 国家环境标准  

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针对全国范围内的一般环境问题。控制指

标的确定是按全国的平均水平和要求提出的，适用于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 
2.地方环境标准 
由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国家

环境标准在环境管理方面起宏观指导作用，不可能充分兼顾各地的环境状况和经

济技术条件，各地应酌情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对国家标准中的原则性

规定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针对包头市氟化物污染严重

的问题，制定了《包头地区氰化物大质量标准》和《包头地区大气氟化物排放标

准》；福建省人民政府制定了《制鞋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这些标准的

制定，不仅为地方控制污染物排放直接提供了依据，也为制定国家标准奠定了基

础。 
3．行业标准 
国家环保局从 1993 年开始制定环境保护行业标准，以便使环境管理工作进一步

规范化、标准化。环境保护行业标准主要包括：环境管理工作中执行环保法律、

法规和管理制度的技术规定、规范；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工程设施的技术性规定；

环保监测仪器、设备的质量管理以及环境信息分类与编码等，适用于环境保护行

业的管理。目前已发布的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如《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环

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等。 
(二)环境标准的分类 
1．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质量是各类环境标准的核心，环境质量标准是制定各类环境标准的依据，它

为环境管理部门提供工作指南和监督依据。环境质量标准对环境中有害物质和因

素作出限制性规定，既规定了环境中各污染因子的容许含量，又规定了自然因素

应该具有的不能再下降的指标。国家环境质量标准按环境要素和污染因素分成大

气、水质、土壤、噪声、放射性等各类环境量标准和污染因素控制标准。国家对

环境质量提出了分级、分区和分期实现的目标值。 
日、美等国现有的污染警报标准也是环境质量标准的一种，它是为保护环境不致

严重恶或预防发生事故而规定的极限值，超过这个极限就向公众发出警报，以便

采取必要措施。 
环境质量标准规定了环境中的各种污染物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容许含

量。这类标准反映了人群和生态系统对环境质量的综合要求，也反映了社会为控

制污染危害在技术上实现的可能性和在经济上承担的能力。环境质量标准按环境

要素又分为水质量标准、大气质量标准、土壤质量标准和生物质量标准等。 
　 （1）水质量标准  
对水中污染物或其它物质的最大容许浓度所作的规定。水质量标准按水体类型分

为地面水质量标准、海水质量标准等；按资源的用途分为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渔业用水水质标准、农业用水水质标准、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等。我国已先后

颁布了上述的水质量标准。 
　 （2）大气质量标准  



对大气中污染物或其它物质的最大容许浓度所作的规定。我国 1982 年颁布的《大

气质量标准》，按标准适用范围分为三级标准: 一级标准适用于国家规定的自然

保护区、风景游览区、名胜古迹和疗养地等；二级标准适用于城市规划中确定的

居民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和广大农村等；三级标准适用于大气污染

程度比较重的城镇和工业区以及城市交通枢纽、干线等。 
　 （3）土壤质量标准  
对污染物在土壤中的最大容许含量所作的规定。我国尚未制订此类标准。 
　 （4）生物质量标准  
对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最高容许含量所作的规定。目的是防止污染物通过大气、

水、土壤、食物链或直接接触而进入生物体，危害人群健康和生态系统。我国由

卫生部门颁发的食品卫生标准中规定的汞、磷、铅等有毒物质和一些农药在几十

种农产品中的最高容许含量，可属于此大类标准。 
除上述四类环境质量标准外，还有噪声、辐射、振动、放射性物质和一些建筑材

料、构筑物等方面的质量标准。我国已经颁布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和《放

射防护规定》等的环境质量标准。 
2．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根据环境质量标准及污染治理技术、经济条件，而对排入环境

的有害物质和产生危害的各种因素所作的限制性规定，是对污染源排放进行控制

的标准。通常认为，只要严格执行排放标准，环境质量就应该达标，事实上由于

各地区污染源的数量、种类不同，污染物降解程度及环境自净能力不同，即使排

放满足了要求，环境质量也不一定达到要求。为解决此矛盾还制定了污染物的总

量指标，将一个地区的污染物排放与环境质量的要求联系起来。 
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本原则是：a. 尽量满足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b. 必须

考虑所规定允许排放量在控制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c. 必须考虑

污染源所在地区的环境条件和区域范围内污染源的分布和特点等。 
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主要方法有：a. 按照污染物扩散规律来制定，推算污染

源排出口的容许排放量；b. 按照生产水平和技术、经济上可能达到的污染物控

制能力来制定；c. 按照环境质量标准要求，计算区域范围内污染物容许排放总

量，确定各个污染源分摊率，从而确定它们的容许排放量。 
总量排放标准也叫总量控制标准，是国外最近实行的一种环境标准。由于污染物

排放标准只规定了各种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容许浓度标准，而没有规定排入环境

中的污染物数量，也没有考虑环境净化和容纳的能力，这样在污染源集中的城市

和工矿区，尽管各个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达到排放标准，但由于污染物排放总量

过大，仍然会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因此，采用总量控制法，即把各个污染源排

入某一环境的污染物总量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如果一个地区的污染源很多，

而允许排放量又不能改变，那么每个企业污染源排放污染物数量就得减少，这就

必须提高原来的排放标准。总量排放标准可以保证在工业企业很多的地区仍能控

制环境污染。目前，我国正在研究并有部分地区正在制定总量排放标准。  
污染控制技术标准是生产、设计和管理人员执法的具体技术措施，是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一种辅助规定。它根据排放标准的要求，对燃料、原料、生产工艺、治理

技术及排污设施等作出具体的技术规定。 
3.方法标准 
方法标准是指为统一环境卫生工作中的各项试验、检验、分析、采样、统计、计

算和测定方法所作的技术规定。它与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紧密联系，每一种



污染物的测定均需有配套的方法标准，而且必须全国统一才能得出正确的标准数

据和测量数值，只有大家处在同一水平上，在进行环境质量评价时才有可比性和

实用价值。 
4．环境标准样品 
环境标准样品指用以标定仪器、验证测量方法、进行量值传递或质量控制的材料

或物质。它可用来评价分析方法，也可评价分析仪器、鉴别灵敏度和应用范围，

还可评价分析者的水平，使操作技术规范化。在环境监测站的分析质量控制中，

标准样品是分析质量考核中评价实验室各方面水平、进行技术仲裁的依据。 
我国标准样品的种类有水质标准样品、气体标准样品、生物标准样品、土壤标准

样品、固体标准样品、放射性物质标准样品、有机物标准样品等。 
5．环境基础标准  
环境基础标准是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所涉及的技术术语、符号、代

号(含代码)、制图方法及其他通用技术要求所作的技术规定。 
环境标准包括多种内容、多种形式、多种用途的标准，充分反映了环境问题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标准的种类、形式虽多，但都是为了保护环境质量而制定的技术

规范，可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科学的环境标准体系，对于更好地发挥各

类标准的作用，做好标准的制定和管理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截止到 1997 年底，我国已颁布各类环境标准 390 项。见表 8-15 
表 8-15 我国的环境标准统计 

 

 

 

 

  

我国的环境标准体系可用图 8-7 表示 

级别  质量  排放  方法  标样  基础  合计  

国标  11  79        361  

行标  29  

合计  390  



 
图 8-7 环境标准体系 

 


